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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敞视的法官: 数字司法对审判权运行的影响

樊传明∗

　 　 摘　 要: 数字司法与审判监督管理制度存在耦合关系。 数字司法重塑了法官的审判工作环境,
尤其体现在 “法官—审判监管者” 的关系维度上。 具体变化包括从事前和事后监管到全流程事中

监管、 从静态监管到动态监管、 审判流程的节点化和可视化等方面的变化。 监督管理者可以借助

信息化手段, 全程、 动态地监督法官的审判活动, 法官的行为可视且留痕。 数字司法单向度地导

致了司法被敞视, 法官落入了一种全景敞视结构。 审判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呈现以下状态: 审判权

具有高度可见性, 审判监督管理的策略趋于细微化, 审判监督管理的权力具有弥散性, 在科层式

结构基础上叠加了短距式监管。 审判权运行更加强调规范性, 但容易导致裁判尺度的形式化统一,
体现在诉讼流程的标准化、 实体裁判标准的统一、 法官考核中的标准化压力等方面。 数字司法与

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的核心关注应当回归法官的实质裁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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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法院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启动了信息化建设,①但这种信息化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仅停留于法院系统内计算机办公、 司法信息互联互通、 司法信息网上公开等基础层面, 未对

审判权的运行方式和审判监督管理机制带来实质影响。 2016 年之后, 基于数字技术飞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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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背景, 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升级至更高层面。 升级后的信息化建设

倡导 “智慧法院”② 或 “数字法院”③ 改革, 力图将数字技术全面应用到司法审判中。 升级

后的信息化建设包括以下四个互为支撑的部分: 第一, 建设线上司法平台和系统, 形成全流

程网上办案体系; 第二, 与线上司法同步, 推行电子卷宗改革, 具体包括卷宗随案同步生

成、 语音同步转录技术、 录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 电子卷宗 “单套制” 归档、 区块链存储技

术等; 第三, 建设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即在法官的办案系统中内置智能分析工具或子系统,
在某些事项上推行人工智能辅助办案; 第四, 建设用于支持智能分析的相关司法大数据库,
例如案例库、 在办案件信息库、 裁判文书库、 罪名要件库、 证据标准库等。 目前, 这四个部

分逐渐涵盖了法官开展审判工作的全部流程。④ 为讨论之便, 本文用 “数字司法” 指称计算

机、 互联网、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司法审判中的应用。
在前述背景下, 本文拟探讨以下问题: 数字技术的普及与推进会给审判监督管理 (以下

简称 “审判监管” ) 机制以及审判权运行带来何种影响? 另言之, 随着线上司法、 电子卷

宗、 智能辅助办案、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应用, 审判场域中的权力主体关

系、 法官行为模式、 法律知识生产方式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这种变化, 我们该给予

其何种规范性评价? 尽管时下已有许多针对数字司法的讨论, 这些讨论既包括关于数字法

学、 计算法学、 人工智能法学等宏大范式的论述, 也包括针对数字法院和互联网法院建设、
区块链证据和电子数据证据的使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等具体问题

的分析; 但是, 目前少有学术作品从审判监管及审判权运行的角度阐述数字司法的意义和问

题, 而该问题是当前推行数字司法以及倡导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 也是我们

从理论上分析和检讨相关制度或机制创新的重要切入点。
实际上, 审判监管与数字司法之间的联系曾多次被强调。 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表示, 司法改革和信息化建设是人民司法事业发展的 “车

之两轮、 鸟之两翼”。 而针对审判监管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又被称作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 “基

石”。 一系列改革文件均强调应将数字技术作为审判监管的重要依托手段。 例如,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要求: 要健全信息化全流程审判监管机

制, 全面支持网上办案、 全程留痕、 智能管理, 智能预警监测审判过程和结果偏离态势; 要

加强审判、 执行工作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 完善刑事、 民事、 行政、 国家赔偿、 执行等领域

审判、 执行流程标准, 推进标准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深度融合; 院、 庭长应行使审判监管

权, 应在办案系统全程留痕。 《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 进一步要求:

831

法制与社会发展

②

③

④

标志性的事件有:
 

2016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提出 “推进
信息化法治建设”。 同年, 国务院印发 《 “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 提出建设 “智慧法院”。 2017 年, 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 提出 “构建网络化、 阳光化、 智能化的人民法院信息化
体系, 支持全业务网上办理, 全流程审判执行要素依法公开, 面向法官、 诉讼参与人、 社会公众和政务部门
提供全方位智能服务”。 同年,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 “全国法院第四次信息化工作会议”。
参见李占国: 《 “全域数字法院” 的构建与实现》, 《中外法学》 2022 年第 1 期, 第 5 页; 贾宇: 《数字法院建
设绝不是一个口号》, 《上海法治报》 2024 年 3 月 8 日, 第 2 版。
各地法院的数字司法改革步调并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 (2021—
2025) 》 设定了以下进度要求: 到 2025 年, 案件电子卷宗可用率不低于 99%, 各类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准确率
不低于 90%, 电子诉讼总体占比不低于 50%, 移动应用场景覆盖率不低于 50%。



要将各类审判人员的职责清单、 履职指引嵌入办案平台, 实现对审判行为可提示、 可留痕、
可倒查、 可监督的目标; 对四类案件进行系统自动化识别、 智能化监管、 系统自动预警。 此

外, 有研究者注意到: 数字司法改革非常强调 “管理论” 这一内部面向, 即信息化手段对于

审判监管的 “赋能”。⑤ 在这种情况下, “审判管理信息化可以实现每个案件在各个审判程

序、 审判节点的公开、 透明, 关联案件和类案的搜索、 查询, 使得审判管理更加精准”。⑥

本文拟通过两个视角探讨上述问题: 一个是 “全景敞视” 结构中的监管关系和权力运

行特征的视角。 在数字司法所构筑的虚拟空间中, 法官的审判活动被全流程、 实时、 动态地

置于审判监管主体的 “注视” 之下。 于是, 在法官与审判监管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全

景敞视的结构关系。 借助这种类比可以更好地描述数字司法背景下审判监管的特征, 把握被

传统理论所忽视的维度。 另一个是法官作为 “解释者” 的视角。 如果我们将法律视作解释性

概念, 则意味着法官要在其审判活动中探究法律规则所服务的要旨, 并且根据其对要旨的理

解而适用、 扩展、 修正或限制规则。 这种解释学立场也被称作 “创造性解释”, 即 “将目的

施加于某个对象或实践, 以便将其理解成其被认为所属之形式或类型的最佳可能实例”。⑦

法官的这种角色, 要求其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 实质性地作出对规则之当下确切意义的建构

性解释, 而不能形式化地遵循外部标准。

一、 数字司法对法官审判工作环境的重塑

法官的审判活动, 可分为对外的审判行为和对内的办公行为。 对外的审判行为, 包括推

进审判程序和作出审判结果的行为。 前者如主持庭审、 开展法庭调查、 组织庭前会议、 裁决

程序性事项等; 后者如宣布裁判结果、 给出裁判理由、 送达裁判文书等。 对内的办公行为,
包括阅卷、 就某些裁判事项向特定主体汇报和请示、 开展案件评议和讨论、 撰写裁判文书

等。 在传统审判工作环境中, 这些审判活动或者以直接言词方式发生于法庭、 会议室、 办公

室等特定物理空间, 或者形诸裁判文书、 内部请示文书等纸质载体。 获准进入上述特定物理

空间的人在范围上需要被严格限定, 这些物理空间客观上不可能容许无限数量的人毫无成

本、 随时地进入。 而获准阅读上述纸质载体的人, 不仅需要在范围上被限定, 而且其阅读的

时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因此, 法官的审判活动处在一个并非完全公开、 具有很大隐秘

性的空间之内, 受到物理隔阂和制度门槛的双重保护。 然而, 数字司法正在逐渐重塑法官的

审判工作环境。 它不仅拆除了保护法官审判活动的物理围墙, 而且极大地弱化了准入制度的

门槛, 最终 “结构性” 地重塑了审判工作环境。 这尤其表现在 “法官—审判监管者” 的关

系维度上。
(一) 从事前和事后监管到全流程事中监管

我国原有的审判监管机制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以审批机制为代表的事前监管, 即针

对某些案件或裁决事项, 法官在完成庭审与评议之后, 不能直接对外给出裁决, 而是需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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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福华: 《电子法院: 由内部到外部的构建》, 《当代法学》 2016 年第 5 期, 第 23 页。
胡昌明: 《中国智慧法院建设的成就与展望———以审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为视角》, 《中国应用法学》 2018 年
第 2 期, 第 108 页。
[美] 罗纳德·德沃金: 《法律帝国》, 许杨勇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第 42 页。



其形成的裁决意见向行政领导 (院长、 庭长等, 含副职)⑧ 或集体决策主体 (审判委员会、
专业法官会议等)⑨ 汇报, 请求其审核、 批准或签署。 这种监管机制的有效实施有赖于法院

内部的科层式结构。 二是以考核机制为代表的事后监管, 即法院对每位法官审理的案件进行

事后质量评查, 将评查结果作为法官绩效评价、 任职评价和惩戒追责的依据, 以此反向敦促

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勤勉履职。�I0 由于法官能够预料到法院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会进行严格

的事后评查与广泛的事后考核, 因此, 法官会在审理案件之时即比照考核要求调整自己的审

判行为。
数字司法正在重塑审判监管机制。 它不仅为原有的事前和事后监管机制提供了所谓 “技

术赋能”, 使之更便捷和高效; 更重要的是, 它正在构筑一种全流程的、 事中的、 动态的、
可视化的全新的审判监管机制。 推行全流程网上办案, 使得审判监管主体与法官共用同一信

息化办公平台, 这打破了二者之间原有的物理隔阂。 前者可对后者的审判活动 (既包括对外

的审判行为, 也包括对内的办公行为) 保持全过程、 实时的关注。 于是, 审判监管主体保持

着一种时刻 “在场” 的姿态, 这彰显了其对法官审判活动的监督、 管理权力。 有别于传统的

事前审批式和事后考核式监管, 这是一种事中的、 过程式的监管。 当然, 审判监管主体的

“在场” 是网络虚拟化的。 实际上, 其未必在同步地观看法官的审判活动。 这种 “在场” 的

关键之处在于, 其能够让法官意识到: 审判监管主体 “可以” 随时进入数字化系统, 检视自

己的审判活动, 而且其审判活动在数字化平台上会被全程记录、 留痕以及不断被回溯。
(二) 从静态监管到动态监管

全流程事中监管机制强调审判监管的动态性。 传统监管机制着眼于法官作出的阶段性或

终结性文书。 不管是事前审批式监管还是事后考核式监管, 都要以某种文书作为基础, 例如

请示材料、 汇报材料、 裁判文书等。 这些文书是静态的, 以这些文书为基础的审判监管不可

避免地存在滞后性。 而新监管机制借助数字化平台, 可以在观看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同步地捕

获监管信息, 并将其即时反馈给办案法官, 使同一个监管事项可在极短时间内被进行多轮反

馈。 此外, 传统监管机制所借助的纸质文书对法官审判活动的记录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其通

常只是载明了法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外给出的结论部分, 难以体现审判活动的一些过

程性信息。 新监管机制则借助数字化办案平台, 使用卷宗随案同步生成、 语音同步转录、 录

041

法制与社会发展

⑧

⑨

�I0

关于院长、 庭长对法官审判活动进行事前介入和审核的案件与事项范围,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
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 24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13
条。
关于法官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范围, 参见 《刑事诉讼法》 第 185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216 条第 2 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工作机制的意见》 第 8、 11 条。 法官应当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案件范围,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8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
见》 第 11 条,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 第 4、 12 条。
事后考核监管机制具体表现为, 法官对其审理的案件应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审判质量瑕疵责任和审判业绩考
评责任。 相关规定参见 《法官法》 第 46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
13、 25、 26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22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 第 23 条, 《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 第 11、 15
-16、 34-37 条。



音录像替代庭审笔录、 电子卷宗单套制归档、 区块链存储技术等电子卷宗技术,�I1 大大拓宽

了被记录下来的审判信息的广度与深度。 各类智能辅助系统的应用, 更加突出了审判监管的

动态性, 例如强调 “智能预警监测审判过程和结果偏离态势”, “违规操作自动拦截、 办案

风险实时提示” 等。�I2

(三) 审判流程的节点化和可视化

为了实现网上办案和有效监管, 就必须对整体的审判活动进行细微单元切割。 将程序语

言嵌入信息系统, 可以在办案平台上对审判活动进行微观单元构造。 这种思路在司法政策性

文件和目前全国各个法院的改革探索中, 具体表现为审判流程的节点化设置, 即审判流程的

某些位置被特别标注为需要管控和监督的节点。 在各个节点上, 系统内置选项、 范本、 指

引、 提示、 预警、 拦截或冻结等内容, 且这些内容会根据案件审理进程被自动推送给审判者

和审判监管者。�I3 例如, 上海法院系统所使用的 “审判执行监督预警分析系统” 包含了显性

比对预警和隐性分析预警功能。 显性比对预警细分为 23 个预警点, 隐性分析预警又包含审

执案件分析、 综合事务分析、 庭审智能督查和举控件诊断四项内容。�I4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所使用的 “台州法院清廉司法风险防控系统” 设置了 7 大类、 60 个风险点指标和红

黄蓝三色风险预警提示。�I5 节点化设置加强了审判流程的标准化、 规范化和自动化。 有研究

者总结道: “审判管理的重点在于审判流程节点的体现、 记录、 反馈和监督。 审判流程节点

管理, 是根据案件审理程序, 对案件的立案审查、 移交、 排期、 审判、 签发、 评查、 归档等

环节进行科学、 规范、 有序的系统化管理。 ……追溯具体案件直至每一个办案节点的流程信

息, 实现对各个法院、 每名法官直至每个案件的科学量化管理, 增强评估工作的针对性、 客

观性和权威性。”�I6

新监管机制下的审判流程不仅是节点化的, 而且是可视化的。 审判监管者从其监管入口

切入办案平台, 能够看到每位法官所办理的案件, 每个案件所处的流程节点, 在每个节点上

法官的处理结果、 相关行为信息以及与预定标准的偏离度等。 但这种可视化是单向的, 即法

官对审判监管者而言是可视的, 相反, 审判监管者却隐而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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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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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6

关于在全国推广电子卷宗制度的规定,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全面推进人民法院电子卷宗随案同步
生成和深度应用的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 2021 年的数
据显示, 全国新收案件中, 有 20485502 个案件生成了电子卷宗, 电子卷宗覆盖率为 90. 77%。 参见陈国平、
田禾主编: 《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 (2022)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25 页。 上海法院系统
的电子卷宗推广经验表明: “通过电子卷宗, 审判监督工作就会变得更为轻松与便捷, 调阅档案不会受时间、
空间上的限制, 也可以实现多用户随时调阅, 同时阅卷和打印……同时, 电子卷宗系统可以与审判案件管理
系统、 人事系统等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数据汇集、 数据分析、 综合考核等功能,
减少了人工统计出现错误的风险。” 参见茆荣华主编: 《智慧法院建设实践与探索 (上海篇) 》, 人民法院出
版社 2021 年版, 第 51 页。 关于电子卷宗同步生成、 数据库存储和服务审判管理的系统架构图示, 参见该书
第 61 页。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11、 12 条。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12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
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 》 第 25 条。
参见茆荣华主编: 《智慧法院建设实践与探索 (上海篇) 》,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40 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编: 《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24 页。
胡昌明: 《中国智慧法院建设的成就与展望———以审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为视角》, 《中国应用法学》 2018 年
第 2 期, 第 111、 112 页。



(四) 其他维度上的变化

数字司法对法官审判工作环境的重塑, 不仅体现在 “法官—审判监管者” 的关系维度

上, 还体现在其他的关系维度上。 首先, 这种重塑还体现在 “法官—诉讼参与人” 的关系维

度之上。 在传统的线下法庭空间中, 法官与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位置势差。 为凸显法

官的威严, 且便于法官观察和主持庭审, 法庭中审判席所处的位置是高于其他席位的。 由于

诉讼参与人所处的席位较低, 因此, 当他们作出陈述时, 要接受法官居高临下的听审。 然

而, 数字司法正在冲击这一结构, 甚至在某些方面倒置了上述关系。 在采取在线诉讼方式的

案件中,�I7 法官与诉讼参与人以双向视频的方式直接连线, 或者均以视频方式加入互联网或

法院专网中的虚拟庭审场景。�I8 法官失去了其在传统法庭结构中的位置优势, 变得与所有诉

讼参与人一样, 其行为可被观察、 注视且全程留痕。 此外, 按照相关规定, 不论是在线诉讼

的案件还是线下审理的案件, 其庭审过程都需要被全程录音录像并通过网络平台向当事人、
辩护律师、 诉讼代理人公开。 诉讼参与人认为庭审活动不规范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 可申请

法院结合庭审录音录像进行调查核实。�I9 庭审录音录像制度使法官觉察到其审判行为会被全

程留痕, 而且可被事后回溯, 这放大了法官所体验到的压力。
其次, 这种重塑还体现在 “法官—社会公众” 的关系维度之上。 受限于客观条件, 在传

统的审判环境中, 案件庭审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公开实际上极为有限。 因为在审判日, 进入法

庭这个实体场所旁听的社会公众极少, 媒体报导庭审更是极少数的例外现象。 数字司法显著

地拓宽了司法公开的范围, 使法官的审判活动极大地向社会公众公开。 与绝大部分国家对庭

审直播的保守态度形成对比的是,�20 在我国, 已有相当大比例的案件的判决过程会被同步进

行庭审直播, 并且允许公众上网观看。 在进行庭审直播的案件中, 法官主持庭审、 开展法庭

调查的行为完全曝光在社会公众的注视之下。 另外, 在数字司法的进程中, 法院系统实现了

全国司法数据自动生成、 统一汇集的目标。 这些司法数据借助司法公开平台向社会公众开

放。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访问这些网站, 获知法官审理案件的进程、 作出的裁判结果、 撰写的

裁判理由和其他相关案件信息。 这大大拓展了传统依据纸质载体或借助物理空间的司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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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

�I8

�I9

�20

包括: (1) 普通法院审理的在线诉讼案件; (2) 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 以上两类案件的适用范围参见 《人
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 第 3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2 条。 除了杭
州、 北京、 广州互联网法院, 多地法院建立了 “互联网审判庭” 或 “互联网审判团队”。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法院编: 《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8 页。
有学者梳理了互联网法院创设的线上虚拟法庭模式, 包括网标法庭审理、 拟实法庭审理、 方舱法庭审理、 异
步法庭审理、 办公桌法庭审理等模式。 参见景汉朝: 《互联网法院的时代创新与中国贡献》, 《中国法学》
2022 年第 4 期, 第 55 页。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 第 9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
规则》 第 10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 第 1、 10、 14 条。
在国外, 只有极少数国家 (如巴西) 明确允许法庭直播。 大陆法系的通行做法是禁止直播, 但也存在一些例
外。 例如, 法国允许对重罪法庭的辩论部分进行录音, 德国允许对宪法法院的案件庭审部分内容进行转播。
英美法系通常允许有限直播。 例如, 在英国, 法官通过评估风险, 从而确定在个案中是否允许以微博为平台,
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庭审直播。 美国的庭审直播问题有过多次反复。 尽管在

 

1981 年的钱德勒诉佛罗里达州一
案中, 美国最高法院就放宽了对庭审直播的限制; 但是截至

 

2019
 

年末, 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 美国州法院累
计直播庭审仅

 

34579
 

场。 参见孙笑侠: 《论司法信息化的人文 “止境” 》, 《法学评论》 2021 年第 1 期, 第 29
页; 唐应茂、 刘庄: 《庭审直播是否影响公正审判? ———基于西部某法院的实验研究》, 《清华法学》 2021 年
第 5 期, 第 147 页。



手段所能公开的司法信息范围。 数字司法对司法公开的拓展, 还有一个较为隐蔽的方面: 从

上述司法公开平台检索和导出的案件信息是以司法大数据的形式为公众所获取的。 一些比较

特殊的公众, 例如学术研究人员、 法律服务人员、 相关商业主体等, 可以对这些司法大数据

进行定向检索、 多维统计和深度挖掘, 甚至可以针对某个法官的审判行为进行建模分析, 形

成 “法官画像”。�21 这导致司法公开可能从对具体案件信息的开示变成对法官裁判行为的挖

掘与预测。

二、 基于全景敞视结构的审判监督管理

综上所述, 数字司法重塑了法官的审判工作环境。 审判监管者可以借助数字技术, 全

程、 动态地监控法官的审判活动。 法官相对于诉讼参与人的位置优势逐渐丧失, 阻挡在法官

审判活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物理屏障被穿透, 制度门槛被降低。 法官的审判行为甚至内部的

办公过程均曝光于审判监管者和相关主体的注目、 检视之下。 事实上, 这种变化是不对称

的。 数字技术使得这些主体可以观察乃至透视法官, 却没有对等地提高法官对这些主体的透

视能力, 甚至还使审判监管者变得更加隐而不显。 数字司法单向度地导致了司法被敞视, 法

官———作为对象而非主体———落入了一种 “全景敞视” 结构。 将此与福柯所阐发的全景敞

视结构作类比, 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推导审判权运行的隐蔽性特征。
(一) 审判者与监管者的空间关系

福柯把边沁所设计的 “全景敞视建筑 (Panopticon) ”�22 作为其描述权力技术的一个建

筑学形象, 借此阐述 “规训” 社会中权力的运行机制。 全景敞视结构是一个实在的物理空

间, 这个空间要通过某种建筑造就。 “一个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或是为了观看外

面的空间, 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

著。”�23 在这种空间结构中, 接受纪律约束的一方 (被监管者) 可以完全地、 时刻地被观察

和透视, 正像 “全景敞视” 这个术语所表明的那样。 而实施纪律约束的一方 (监管者) 却

隐在暗处, 无法被观察。 后者可能正在观察前者, 也可能未在进行实际的观察; 前者意识到

有一双可以随时对其进行检视的眼睛, 却又无法确证自己是否正在被观察。
这种全景敞视结构, 如前所述, 正在成为法官审判工作环境的一部分。 数字技术使得审

判监管主体可以轻易地进入审判场景, 观看法官的审判行为, 获知法官的行为信息或裁判结

论。 法官成为了被敞视的对象, 却不能对等地观察这些审判监管主体的情况。 尽管法官所陷

入的全景敞视结构并非一个实在的物理空间, 而是一个虚拟的信息环境, 但这一差别不会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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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参见雷磊: 《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司法公正?》, 《政法论丛》 2022 年第 4 期, 第 78-80 页。
福柯认为, 边沁所设计的全景敞视建筑不是一种为了解决特定问题的建筑 (例如监狱、 学校或医院), 其所设
计的这种建筑可以体现为一种为解决监视问题、 以可视性为原则的权力技术。 这种技术 “为权力的简易而有
效的实施所必需” ———它正是医生、 刑罚学家、 工业家和教育学家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参见 [法] 米歇尔·
福柯: 《权力的眼睛: 福柯访谈录》, 严锋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28、 129 页。 当然, 福柯的理
论本身处在更大的文本叙事脉络之中, 尤其是其 “考古学—谱系学” 的研究方法脉络和 “话语—权力—主体
化” 的研究主题脉络。 本文所做的类比, 仅直接涉及敞视结构与规训理论的部分。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195 页。



弱全景敞视结构的效应。 因为相对于传统的物理空间, 数字司法所造成的全景敞视结构不仅

可以使被监管者被即时、 直接观察, 其行为还会被全程留痕、 重复追溯。 这种结构突破了时

间、 空间的限制, 拓展了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观察范围。
(二) 与全景敞视结构相应的检查程序

全景敞视结构附带着一套检查程序, 即对受到纪律约束之人进行持续不断的定性、 分类

和比较。 如前文所述, 在数字司法的重塑之下, 传统审判监管机制发生了从事前和事后监管

到全流程事中监管、 从静态监管到动态监管、 审判流程的节点化和可视化等方面的变化。 这

些变化显然正在强化对审判的检查。 而且, 随着在线诉讼、 普及庭审录音录像、 推行全流程

网上办案、 推广庭审直播、 建设司法公开平台和开放司法大数据等数字司法措施的确立, 诉

讼参与人、 社会公众、 学术研究人员、 法律服务人员以及相关商业主体等群体也被拉进了对

法官及其审判活动实施检查的队列之中。
福柯还特别指出了检查程序所采用的档案方法: “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 按时间汇

集的详细档案。 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 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 它使人们陷入一大

批文件中。 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 限定了人们。 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

件汇集的制度。 一种 ‘书写权力’ 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被建立起来。”�24 档案方法

体现了检查的连续性、 全面性和评判性。 在中国当前的数字司法与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中,
这种档案方法也备受重视。 例如, 当前的数字司法与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既要求建立一套

“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 即依托信息平台, 以常规抽查、 重点评查、 专项评查等方

式对案件质量进行评价的机制, 又要求建立一套 “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和业绩档案”, 来反映

法官的履职情况、 办案数量、 审判质量、 司法技能、 外部评价等内容, 并以此作为法官任

职、 评先评优和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25 此外, 其还强调 “考核工作信息化”, 即利用信息

平台、 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应用实时抓取办案、 办公数据, 使考核自动化、 智能化。�26 于是我

们看到, 被敞视的法官不仅落入了福柯的所谓 “书写的网络” 之中, 而且数字技术改进了档

案的生成方式与存储形式, 甚至以数据为法官 “画像”。
 

�27

(三) 为审判者施加压力的机制

福柯所阐释的全景敞视结构会给被监管者带来自我检查的压力。 被监管者会按照监管者

所预设的纪律要求, 进行自我检查, 以求自己的行为能够符合规范标准。 检查和自我检查构

成了 “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 一种能够导致定性、 分类和惩罚的监视。 它确立了个人的能

见度, 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28 可见, 全景敞视结构对应着一种 “借助监视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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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212、 213 页。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 12、 13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
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15 条。
参见 《关于加强和完善法官考核工作的指导意见》 第 32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
革的实施意见》 第 23 条。
参见陈国平、 田禾主编: 《法治蓝皮书: 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36
页。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208 页。



行强制的机制。 在这种机制中, 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29 这种机制之所以会

带来这种效应, 是因为在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某种强制关系。 法官所落入的全景敞视

结构当然也对应于某种压力机制。 但是, 该压力机制并不直接体现为身体的、 物理的强制,
而是表现为中国特色的法官考核与责任制度。�30 在该制度背景下, 法官的审判工作与其职务

晋升、 绩效核算、 惩戒处分甚至法律责任等密切相关。 当法官意识到自己陷入被敞视的结构

中时, 就会敦促自己进行自我检查和约束, 力求符合甚至迎合考核制度的预设标准, 规避潜

在的责任或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 数字司法重塑了法官的审判工作环境, 生成了一种基于全景敞视结构的新审

判监管机制。 事实上, 这种机制上的创新, 本质上是对原有制度逻辑的延伸, 即在不同的政

策背景和技术背景下, 因时而异却一以贯之地强调审判监管的有效性。

三、 审判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变化

我国司法改革中的所谓调整 “审判权力运行”, 本质上是在协调两种 “职权” 性权力之

间的关系, 即由法官行使的 “审判权” 和由法院内特定主体行使的 “审判监管权” 之间的

关系。�31 数字司法与审判监管的耦合改变了这两种权力的关系和运行状态。
(一) 审判权的高度可见性

全景敞视结构使得法官及其行为被 “高光显示”, 而审判监管者却处在数字化空间中相

对隐蔽的位置。 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法官的权力得到强调和彰显, 而是意味着法官作为审判

监管权力所监管的对象, 遵循了一种 “可见性原则”。 借用福柯的描述, 这反映出权力运行

策略的变化: “在传统中, 权力是可见、 可展示之物, ……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

中。 他们只能从被让与的部分权力或者从他暂时拥有的部分权力的折光中获得光亮。 但是,
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 同时, 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

象。 在规训中, 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32 简言之, 全景敞视结构不再大张旗鼓地展示权

力, 而是透视权力的对象。
让作为被监管对象的法官及其行为具有高度可见性, 显然是数字司法与审判管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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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194 页。
法官需要针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和结果, 承担所谓违法审判责任。 关于违法审判责任的体系和追责要件,
参见樊传明: 《追究法官审判责任的限度———现行责任制体系内的解释学研究》,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8 年
第 1 期, 第 68 页。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 》 在 “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部分, 区分了审判权、 审判监督与管理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 》 在 “健全
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体系” 部分也贯穿该区分逻辑。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211 页。



改革中的一个有意为之的目标。 例如, 改革要求司法机制 “开放” 和 “透明”,�33 从而实现

对法官的 “各类履职行为可提示、 可留痕、 可倒查、 可监督”。�34 相较而言, 在以前的司法

工作环境中, 法官受到物理隔阂和制度门槛的双重保护。 在这种情况下, 审判监管者能够观

察到的法官及其行为是很有限的。 于是, 为了有效实施监管, 就要倚重法院内的科层式结

构。 在科层式结构中, 处于更高层级的审判监管者 (院、 庭长, 审判委员会等) 是被反复强

化、 凸显的制度角色, 处于较低层级的审判人员则常常隐而不显。
现在, 审判监管者隐入暗处, 不再被高光展示。 一个例证就是由数字司法催生的 “静默

化管理” 或 “静默化辅助” 方式的出现。 当法官使用数字化系统办公时, 如果其行为合乎

系统里预设的规范标准, 那么监管机制就不会显现和介入。 只有当法官的行为已经违规或存

在违规的重大风险时, 监管机制才会进行干预。�35 但是, 静默不等于缺席。 静默化管理方式

反而是有意地让法官知晓, 监管者可能时刻在场, 可以随时介入法官的审判活动。 因此, 对

法官实施审判监管的权力 “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 所谓 “可见”, 是指受监管者

“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的高大轮廓”; 所谓 “无法确知”, 是指受监管者 “在任

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36 此时, 审判监管的权力成为了一种 “表现为凝视的权

力”。�37

(二) 审判监管策略的细微化

在福柯的描述中, 现代的权力不像传统的权力那样通过宏大的仪式展示和凸显自己, 而

是表现为一套与全景敞视结构相匹配的微观技术。 这些微观技术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单元性

技术, 即通过采用分配空间和制定图表的方法, 对被监管者进行单元定位和等级排列的技

术。 二是有机性技术, 即对活动进行编码和控制的技术。 具体方法包括使用时间表、 对动作

作时间性规定、 要求身体姿态等。 三是创生性技术, 即一种积累时间的技术。 例如, 把时间

分解成连续的或平行的片段, 要求每个片段应该在规定的时间结束; 确定这些时间片段, 决

定每一片段的持续时间, 用考核作为结束; 制定更详细的系列, 根据每一个人的水平、 资

历、 级别, 为其规定适合的操练。 四是组合性技术, 即编排和组合力量的技术。�38 在规训理

论的语境中, 这些表现为微观技术的权力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 可见, 现代的权力对身体的

操练是细致入微的, 其 “不是把人体当作似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 而是 ‘零敲碎打’
地分别处理, 对它施加微妙的强制, 从机制上———运动、 姿势、 态度、 速度———来掌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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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4—2018) 》
第三部分的 (五) 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
年改革纲要 (2019—2023) 》 第二部分的 (四)。
参见 《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 第 4 条。
参见王禄生: 《智慧法院建设的中国经验及其路径优化———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应用展开》, 《内蒙古社
会科学》 2021 年第 1 期, 第 107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
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2019—2023) 》 第 25 条。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226 页。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211 页。
参见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 第 160-188 页。



而且其重视对人的行为过程的持续操控, 控制的模式变成了 “不间断的、 持续的强制”。
“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其结果, 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 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

进行的。”�39

尽管法官所落入的全景敞视结构并非一个实体的物理空间, 也不直接关联身体强制机

制, 但是其中的审判监管策略同样是细微化的。 如前文所述, 全流程网上办案、 庭审直播、
庭审录音录像、 建设司法公开平台等措施, 使得法官及其审判活动被准确定位、 全程留痕;
而且法官与审判监管主体在数字空间里形成了固定、 清晰的位置关系, 这体现了所谓单元性

技术。 法官办案平台内置的流程设定、 规范指引、 预警提示等, 尤其是对办案流程的节点化

设置方式, 反映了所谓有机性、 创生性技术。 类案推送等智能辅助办案工具、 司法大数据的

应用等, 则是所谓组合性技术。 从事前和事后监管到全流程事中监管、 从静态监管到动态监

管的转变, 说明监管越来越强调对审判活动的具体过程的控制。 概言之, 借助数字司法, 审

判监管权力呈现为一些细微化的运行策略。 这种策略将审判流程分解成许多具体的节点或动

作, 并对其施以即时、 动态和自动化的干预。 这些干预看似 “零敲碎打”, 实则是一种微妙

而持续的强制。
(三) 审判监管权力的弥散性

上文提到, 法官作为某些力量关系中的对象, 受到审判监管者的约束。 那么, 谁是审判

的监管者? 我们当然可以指出某些主体, 其基于法律、 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性文件的授权而享

有对法官及其审判活动的某些监管权限, 例如法院的院长、 庭长等行政领导, 审判委员会、
专业法官会议等集体决策者, 法官惩戒委员会、 法官考评委员会等管理者。 但是, 如果我们

不只是在 “法律授权” 的意义上理解权力的概念, 而是将其理解为 “支配、 控制或影响等

力量关系”,�40 以便全面考量法官在审判场域中受到的制约, 那么审判监管者的范围就更加

宽泛了。
数字司法所构筑的全景敞视结构使得法官及其行为高显化。 改革文件中的类似表述是:

“依托信息技术, 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建立健全审判流程公开、 裁判文

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 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强化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法律

监督、 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41 对法官而言, 这些隐藏在数字司法工具背后、 范围宽泛而

又不特定的监督者, 变成了 “表现为凝视的权力”。 这不仅反映了权力主体的弥散性, 还反

映了权力的去中心化。 “不存在单个的权力中心, ……权力分散在社会各处, 形成大量的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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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155-156 页。
“权力 (power) ” 一词有以下三种含义: 其一, 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 尤其是指一个人可以通过其行为而控
制其他人的行为的能力。 其二, 对其他人的支配、 控制或影响, 对从属者的控制。 其三, 做或不做某事的法
律上的权利或权威, 即某个人或机构通过其意志行为而变更自身或他人的权利、 义务、 责任或其他法律关系
的能力。 See

 

Bryan
 

A.
 

Garner
 

(ed. ),
 

Black's
 

Law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
 

Thomson
 

Reuters,
 

2014,
 

p. 1358. 简言
之, 权力可以指: 其一, 能力; 其二, 支配、 控制或影响等力量关系; 其三, 法律授权。 本文在讨论审判权
运行的语境中所使用的 “权力” 一词, 包括 “法律授权” 这一含义, 即法院、 法官、 审判监管者等主体依据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所正式享有的权力; 也包括 “力量关系” 这一含义, 这些力量关系涉及法官的审判活动嵌
入哪些结构、 受制于哪些因素以及被施以何种影响等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 这些力量关系当然不仅仅来自正
式的制度和规范, 其还源自惯习和实践, 甚至可能与正式的规范要求相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 14 条。



观中心。” “现代权力是众多微小的、 无组织的动因以系谱学的方式产生的偶然结果。”�42 福

柯没有采用传统的宏观叙事方式, 将权力问题描述成谁拥有权威和发号施令的问题, 而是着

眼于权力的微观层面, 描述权力的运行策略和实施技术。 “像 ‘谁实施权力’ 这样的问题,
不可能与 ‘权力如何发生’ 这样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 ……要研究权力的策略、 网络、 机制

和所有这些决策赖以实施并迫使其得到实施的手段。”�43 当人们将视线聚焦于权力的微观运

行时, 就会发现, 这些力量关系未必源于某个中心化、 层级化的主体。 它可能只是借助特定

结构和策略而发生的某种效应, 它的主体是弥散的、 去中心化的、 无法确知的。
回到审判监管权运行的语境, 审判监管权力的弥散性表现为: 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时,

其会明确意识到自己可能正被各类主体注视着。 其行为会被系统记录, 然后, 这些信息会被

汇入数据库和个人档案。 接着, 这些信息又可能在某个时间被各类主体查阅和分析。 这些主

体范围非常广泛, 其既包括司法系统内的正式监管主体, 也包括司法系统外的社会监督主

体; 其既包括司法程序内的参与人, 也包括司法程序外的社会公众。 尽管这些主体享有不同

的法律权利或权力, 但其都能借助数字化工具窥视、 分析和评价法官及其行为, 且最终都能

基于中国的法官管理制度和司法责任制度向法官施加某种力量。 法官无法定位他们, 无法对

等地获知他们的行为信息, 甚至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以及会在何时进入监督的行列。 这

些主体并非单一体系中的要素, 不构成一个结构化的组织。 他们或许会形成偶然性的监管合

力, 但不存在一个上传下达的指令系统。 他们未必抱持某种统一目的, 而可能由不同的动机

驱使。 因此, 在数字司法所构筑的全景敞视审判中, 法官将会体验到弥散在四周却无法定

位、 既迫在眼前又无法确知、 相互联合但又去中心化的压力。
(四) 科层式结构与短距式监管的叠加

全景敞视结构似乎在弱化科层制, 导向一种扁平化管理。 改革话语似乎也营造了这种印

象: “健全信息化全流程审判监督管理机制。 ……推动审判监督管理由盯人盯案、 层层审批

向全院、 全员、 全过程的实时动态监管转变, 确保放权与监督相统一。”�44 但这只是一种表

象和错觉。 改革话语同时呈现出了强化科层式监管的一面,�45 对阅核制的倡导也巩固了原有

的科层结构。 而且本文所分析的全景敞视结构与科层式结构共享许多要素。 例如, 二者在对

法官的档案管理方法、 法官的错案责任与绩效考核制度、 规范化和标准化的要求等方面都具

有相似性。 实际上, 基于全景敞视结构的审判监管机制, 从创设动因上来说与科层式结构密

切相关。 原有的科层式结构存在长距离监管难题。 “在司法改革后, 院庭长无法沿袭传统的

靠听取承办法官对重大疑难案件的汇报、 审判来进行管理监督的审判管理方式, 更不可能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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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加里·古廷: 《福柯》, 王育平译, 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90 页。
[法]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 福柯访谈录》, 严锋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4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11 条。
例如, 改革强调建立对四类案件的全过程识别机制, 要求院、 庭长及时介入。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
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 24 条, 《关于进一步完善 “四类案件” 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
第 2-7、 9-10 条。 改革设置了许多合议庭 “应当” 向专业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提交案件并讨论的情形, 且
院、 庭长对此有强大的程序管控权。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健全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的意见》
第 8、 11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 第 4、 12 条。



自了解每个案件的案情。 但是如果对案件放任自流就可能导致审判处于无序甚至失控状

况。”�46 而数字技术拉近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距离, 精简了某些层级, 是一种叠加在科层

式结构上的短距式监管。

四、 审判权运行的规范化效应

基于全景敞视结构的审判监管机制可能对审判权运行产生长远影响。 “全景敞视建筑是

一个神奇的机器, 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 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47 这种权

力效应就是 “规范化效应”, 指权力为个体设置准则和实施检查, 并对其进行度量、 比较、
区分、 排列、 同化和排斥, 从而产生的缩小差距、 整体划一的效应。 规范化评判个人的标准

“不是他们行为本质上的正误, 而是这些行为使他们在一个分等级的序列上处于什么位置,
这个序列可以用来把个人和所有其他人进行比较”。�48

这种规范化效应逐渐显露于中国的审判权运行领域。 作为一种履行公共职责的行为, 法

官的审判活动当然要符合规范, 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 如果法官 “故意违反法律法

规” 和 “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 那么其需要承担所谓 “违法审判责

任”。 如果法官在文书制作、 诉讼程序、 事实认定、 法条援引等方面存在一般差错, 但尚未

达到违法审判责任的追究条件, 则需要承担所谓 “审判质量瑕疵责任”。 但是, 数字司法和

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之下的审判监管机制对审判行为的规范化要求不限于此, 而是超出了防

范违法与差错的限度。 基于全景敞视结构的审判监管机制正在导向 “标准化” 的审判。
(一) 诉讼流程的标准化

诉讼流程的标准化在改革政策文件中被表述为: “完善刑事、 民事、 行政、 国家赔偿、
执行等领域审判、 执行流程标准, 推进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深度融合, 将立

案、 分案、 送达、 庭审、 合议、 宣判、 执行到结案、 归档的每个节点均纳入审判监督管理范

围”, “推动将从立案到结案归档各个节点的工作要点、 时限要求、 流程标准、 岗位指引和文

书样式嵌入信息化办案平台”。�49 针对文书格式、 送达方式等纯粹形式化的程序性事项, 追

求诉讼流程标准化毋庸置疑。 但是, 所谓程序性事项还包含了一些较为实质性的、 对案件的

进程乃至实体结果有重要影响的事项, 例如立案的材料与证据条件、 并案与分案处理、 审判

人员的回避、 管辖争议、 证据交换与庭前排除、 庭前会议申请等事项。 法官在处理这些程序

性事项时, 不能单纯地执行法定标准, 而是要通过行使法定的裁量权, 富有意义地管理个案

流程, 促进实体问题的解决。 诉讼流程的标准化有这样一种危险: 其促使法官解决上述各类

程序性事项的裁判尺度趋于形式化统一, 从而压缩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 冲淡其程序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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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昌明: 《中国智慧法院建设的成就与展望———以审判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为视角》, 《中国应用法学》 2018 年
第 2 期, 第 108 页。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227 页。
[美] 加里·古廷: 《福柯》, 王育平译, 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 第 87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12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
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第 25 条。



角色。
(二) 实体裁判标准的统一

借助数字司法推进的规范化或标准化, 不仅针对诉讼中的程序性事项, 而且指向了实体

裁判标准。 例如, 在实体法适用方面, 法院的审判业务平台直接关联办案要件指南库和案例

库。 “类案办案要件指南成为法官错案评定的标准和标尺, 主要解决适法不统一问题。 ……
编纂类案要件指南, 借力智慧法院建设成果, 可以将类案的审查要点、 裁判指引等内容嵌入

智能化辅助办案系统中, 有助于实现对个案裁判结果的平衡, 实现类案裁判尺度的统一。”�50

在案例指导制度与类案参考制度的背景下, 数字技术被应用于类案强制检索和检索报告制

作, 以推进裁判标准统一。�51 法院还使用数字技术建立了同案同判数据监测机制, 基于类似

案例数据构建具体案件的裁判模型。 当法官制作的裁判文书与之发生重大偏离时, 系统将自

动预警, 方便院、 庭长行使监督管理职权。�52 基于以上事例, 有研究者观察到: 将数字技术

应用于类案推送, 虽然会强化裁判尺度的统一, 但可能与实质正义的理念产生明显的紧张关

系。�53 如案例指导制度就有导向形式化 “同案同判” 之虞。�54 此外, 关于事实认定问题, 定

案证据指引、 证据信息自动提取、 证据标准库等数字手段的应用,�55 同样有导向裁判标准化

的趋势以及背离自由心证原则之嫌。
(三) 法官考核中的标准化压力

规范化或标准化不仅是对行为的度量, 而且指向对人的考核。 中国审判监管机制中所使

用的档案方法 ( “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 和 “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和业绩档案” ) 以

及 “考核工作信息化” 方式, 将对审判行为的度量与对法官本人的度量牢牢绑定起来。 为了

能高效而普遍地实施考核, 审判监管机制非常侧重于可量化的指标。 考核结果成为法官等级

升降、 员额出入、 奖金分配、 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近些年来, 指标构成、 案件权重计算、
案件饱和度计算等考核事项变得越来越复杂。�56 审判质效指标的 “表象化” 问题也逐渐凸显

出来。�57 这种机制 “把个人行动纳入一个整体, 后者既是一个比较领域, 又是一个区分空

间, 还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准则。 ……它从数量上度量, 从价值上排列每个人的能力、 水准和

‘性质’。 它通过这种 ‘赋予价值’ 的度量, 造成一种必须整齐划一的压力”。 这种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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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荣华主编: 《全流程网上办案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266 页。
相关改革政策文件中的规定,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第 8 条、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 第 9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
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 第 26 条。 对全国法院信息化办案系统的统计结果表明, 截至 2021 年底, 支持法律条
文自动关联推送、 支持类案自动推送和能够辅助制作类案检索报告的法院分别有 3275、 3256 和 3191 家。 有
3169 家法院同时具备以上三项功能。 参见陈国平、 田禾主编: 《法治蓝皮书: 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31 页。
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智能化: 挑战与法律应对》, 《法商研究》 2021 年第 4 期, 第 22 页。
参见雷磊: 《司法人工智能能否实现司法公正?》, 《政法论丛》 2022 年第 4 期, 第 75-78 页。
参见周少华: 《刑事案件的差异化判决及其合理性》, 《中国法学》 2019 年第 4 期, 第 146 页。
地方样本参见崔亚东: 《人工智能与司法现代化———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
办案系统” 的实践与思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
参见张建: 《论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改革及其实践效果》, 《法学》 2019 年第 11 期, 第 182 页。
参见兰荣杰: 《 “放权” 之后如何实现有效监管———基于法院公文机制和例会机制的实证分析》, 《地方立法研
究》 2022 年第 5 期, 第 4 页。



区分、 排列、 同化、 排斥的功能”, 就是所谓 “规范功能”。�58 考核机制是促使法官审判行为

规范化的重要动因。 因为在该考核制度背景中, 对于一位抱持经济理性动机的法官来说, 最

佳的行为策略就是限制自己的实质裁量权, 迎合形式标准, 从而降低时间成本, 规避潜在责

任, 提高办案产出, 从而在量化考核中胜出。
概言之, 数字司法与审判监管制度的耦合, 使法官陷入了全景敞视结构, 重新塑造了审

判场域中的权力运行状态。 由此产生的规范化效应, 不仅使法官对于诉讼程序问题或实体问

题的裁判尺度趋于标准化, 而且使法官的审判活动被记录、 量化和横向比较, 用作人员考核

与流动的依据, 从而给法官造成了整齐划一的压力。 这种意义上的规范化或标准化, 只是意

味着裁判尺度的 “形式化” 统一, 即由于监管、 考核、 成本考量等外在因素所导致的一致

性, 而非通过行使实质性司法裁量权所出现的融贯性。 这与法官的应然制度角色不无龃龉。

五、 回归法官的实质裁判职责

为了评价和反思前述基于全景敞视结构的审判监管机制所导向的裁判尺度形式化统一问

题, 就需要回到 “法官的裁判职责是什么” 的问题。 在具体案件中, 法律规范的确切内容往

往不是一个 “显明事实”。 法官在适用法律规范时, 既可能面临关于法律的 “经验争议”
(是否存在某个法律规定), 又可能面临关于法律的 “理论争议” (某个法律规定到底在要求

什么)。�59 因此, 承担裁判职责的法官应当探究法律实践所服务的目的或要旨, 并据此理解、
适用、 扩展、 修正、 限制或缩小规则。 法官的解释者角色负有特定义务和方法论限制。

首先, 法官有义务遵循 “过去的决定”, 但并非简单地照搬既有标准。 “法律是一个解

释性概念……法官通常承认有义务延续而不是摒弃他们参与的实践。 因此, 他们回应自己的

信念与直觉, 就其在这个实践下之职责的最佳解释形成操作理论。”�60 但是, 当法官在具体

案件中解释、 适用与发展法律时, 其所作的既不能是完全回顾式的事实陈述 (惯例主义),
也不能是完全前瞻式的规则创设 (法律实用主义), 而是应当居于其间。 一方面, 法官应该

承认法律应当源于过去的政治决定; 另一方面, 其应该将 “源于” 理解为 “不但在权利与

责任属于过去政治决定的明晰内容之时, 而且在它们推导自为证成这些明晰决定而预设的个

人与政治道德原则之时, 都可以说它们源自过去的政治决定, 因而可以算作法律权利或责

任”。�61 因此, 法官的解释属于 “建构性或创造性” 解释。 法官应当通过探寻法律规则背后

的原则, 将目的施加于文本, 从而使其解释成为最佳可能实例。
其次, 法官应当通过其解释性工作, 以司法裁判的形式延展法律的实践, 从而使其判决

在原则的层面具有融贯性。 作为一种司法理想, 融贯性的 “基地 ( Base) ” 应当是法律原

则而非法律规则。�62 融贯性不等于判决在形式上的一致性。 融贯性反对法官形式化地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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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修订译本),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
版, 第 206 页。
参见 [美] 罗纳德·德沃金: 《法律帝国》, 许杨勇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第 5 页。
[美] 罗纳德·德沃金: 《法律帝国》, 许杨勇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第 72 页。
[美] 罗纳德·德沃金: 《法律帝国》, 许杨勇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 第 79 页。
参见张帆: 《司法语境下的融贯: 概念、 对象与类型》,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3 年第 5 期, 第 128 页。



“先例” 与 “常规” 而疏于考察当前案件与既有裁判标准之间的实质相似性或差异性。 因为

当法官这样做的时候, 其未能在原则一致性层面适用法律和遵循 “先例”。 融贯性是 “既比

一致性多, 同时又比它少的某种事物”, 它要求某个规则或法律实践在原则上保持融贯和得

到证成。 法官有时需为此遵循既有的裁判尺度, 有时却需要放弃既有的裁判尺度。 因此, 接

受融贯性为其裁判模式的法官, 有时显得谨小慎微, 有时则看起来很激进。�63

最后, 法官的解释性工作应严格遵循方法论的指引。 例如, 在成文法背景下, 法官既要

遵循法律文义内的解释方法, 也要在特定情形中遵循超出法律文义的解释方法和违背法律文

义的解释方法 (即法的续造)。 “法律方法论的任务是尽可能地限制最终意味着恣意的纯主

观的判断余地, 并且使解释活动尽可能地 ‘客观化’ 和 ‘理性化’。”�64 方法论的功能就在

于判断 “如何才是方法上 ‘正确’ 的作法, 何种作法实际上不能获得无可指摘的结论, 因

此可认其有方法上的错误”。�65 但方法论规则 “绝不是僵硬而是灵活的方向指引”。�66 “方法

上的提示可以为解释者提供方向上的协助, 其既可以审查解释者在思考过程中是否遗漏重要

的观点, 也可以强制解释者说明解释过程。 然而, 如果认为解释者应该盲目、 毫无创意地服

从这些指示, 那就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67 方法论只是架构而非排斥法官的裁量权。 尤为

重要的是, 尽管法官要尊重法律的文义和体系, 但也要经常实质性地探究法律的目的: “文

义和体系经常留有 ‘规范意旨缺陷’ ……在文义范围之内准确地确定法律意旨, 必要时会

得到超出或违背文义的解答。”�68 尽管法官要尊重 “类案” 所确认的裁判尺度, 但是类案本

身并非法律渊源。 毋宁说, “有拘束力的不是判例本身, 而是在其中被正确理解或具体化的

规范”。�69 因此, 评价既有裁判尺度是否恰当, 并且在必要时对其予以变更和重新解释, 总

是法官应然职责中不可推卸的部分。
概言之, 法官要承担解释者的角色, 建构性地解释法律在具体案件中的意义。 法官不应

形式化地恪守常规, 而是要遵循方法论的指引, 追求司法裁判在原则上的融贯性。 以法官的

这种制度角色为参照,�70 我们会发现, 裁判尺度的形式化统一值得警惕。 因为这是由监管、
考核、 成本考量等外在因素导致的尺度一致性, 而非当法官遵循司法方法论、 行使解释职权

时追求的原则融贯性。 数字司法与审判监管制度的耦合强化了对法官的监管, 导向了同案同

判和流程标准化。 在这个意义上, 它加强了审判责任。 但是, 这种耦合有让法官背离实质性

裁判职责之嫌, 其弱化了法官对规则进行创造性解释和建构新的裁判尺度的动机, 甚至会阻

却司法场域中自下而上、 竞争性的法律演进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 它反而虚置了审判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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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责的规定。 法官的职责是: “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 “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 “应当勤勉尽责” “应当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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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字司法加强审判监管具有不可否认的正面意义, 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

忽视。 数字司法与审判监管制度的耦合会如何影响审判权的运行? 如何影响法律知识的生

产? 如何塑造法官的制度角色? 诸如此类的追问需被置于审判理论研究的核心议程上。 在何

种限度内、 以何种方式对法官及其审判活动施以监管, 才能既回应中国司法政策中的需求,
又尊重司法审判的客观规律? 这在 2013 年以来的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未予定论, 因此在 2023
年开始的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中需继续被认真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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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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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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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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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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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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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s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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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all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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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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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
 

and
 

post-supervision
 

to
 

whole-process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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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c
 

supervision
 

to
 

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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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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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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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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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process.
 

Digital
 

justice
 

has
 

led
 

to
 

a
 

one-sided
 

view
 

of
 

justice,
 

and
 

judges
 

have
 

fallen
 

into
 

a
 

panoptic
 

structure.
 

The
 

power
 

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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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rial
 

field
 

presents
 

the
 

following
 

states:
 

the
 

tri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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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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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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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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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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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hort-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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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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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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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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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puts
 

more
 

emphasis
 

on
 

standardization,
 

but
 

it
 

is
 

easy
 

to
 

lead
 

to
 

the
 

formal
 

unity
 

of
 

the
 

judgment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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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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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ig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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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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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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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reform
 

of
 

digital
 

justice
 

and
 

trial
 

management
 

should
 

return
 

to
 

the
 

substantive
 

judi-
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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